
在
福岛县的核能事故发生后，2012 年 6 月底

日本政府做出了关于能源环境政策的三个选

项。主要是针对核能发电的比率，分别为核

能发电的比率为零、15%、20-25%（三个选项的期限

均为 2030 年）。即使我们选择核能发电比率为零也不

可能立刻停止核能发电，核能发电至少要持续将近 20

年。因此，本稿决定就核能发电企业的责任范畴进行

探讨。

在日本，核能企业的赔偿责任在《有关核能损害

赔偿的法律》中做出了规定，规定了企业的重大责任

和无过失责任（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一样）。而且是无

限责任。企业在自己承担的责任中，为每一个事业所

上了 1200 亿日元的民间企业保险，由于地震、火山

喷发、海啸等造成的损害保险无法承保的则与政府签

订补偿合同。不管怎么样，超过 1200 亿日元的赔偿

将会成为核能企业的负担，当被认定为有必要时，国

家会对企业的损害赔偿提供必要的援助。不过，当损

害是由于异常巨大的天灾地变，又或者是巨大的社会

动乱引发的话，核能企业则被认定为免责。这个时候

国家也不用负担责任，而只是对被害者的救助以及防

止受灾扩大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如上所述，如果福岛事故的原因被认定是“异常

巨大的天灾地变”的话，那么企业的责任理应被免除。

但是，在事故发生的初期阶段，政府就宣布这起事故

不适用于免责规定，全部责任都应由企业承担。企业

考虑到诸多情况，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我们不得不

说这一结果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来说稍显暧昧。其结果

就是企业－－东京电力承担了无限责任。损害额度大

约预计为 6 兆日元，而且这只是下限，最大可能会扩

大至 20 兆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

一旦发生事故，核能企业将有可能会承担 6 兆日元～
20 兆日元的赔偿责任。即使这其中的 1200 亿日元由

保险（补偿）来赔付的话，对超出的部分，国家是否

进行支援，也只能是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只能任由

国家来判断，而并不属于国家的义务。这样一来，核

能企业作为一个私企就无法进行正常合理的经营，而

且从受灾人员救助这一观点看来也存在很大的疑问。

电力国有化和救济受灾者

虽然有人提案，作为解决对策可以投保 6 兆日元

以上的损害赔偿保险，但这个方法其实一点都不现实。

针对核能事故的保险，全世界的保险公司都会通过再

保险来分散风险，但保险的承接额日本是1200亿日元，

美国大约为 300 亿日元、德国是 250 亿日元，英法则

更低。在美国，加上电力公司负担部分的126亿美元（大

约 1 兆日元）为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么看来是远

远不够的。

那么，电力国有化的提案登场了。这样一来国家

就能够对受灾者担负无限责任了吗？

我们直接来说结论，那就是 NO。例如，个人住

宅和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由民间保险公司和（通过再

保险）国家来承接，对于一次事故的承接限额（支付

限额）民间 4880 亿日元、国家 5 兆 7120 兆日元，合

计 6.2 兆日元。这个额度是假定像关东大地震级别的

最大损害额度，假设如果发生更大级别的地震，我想

国家也未必会自动地提高支付限额。而且，如果大地

震每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两次以上的情况下，国家履

行无限支付的保障就根本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从国家的财政上来看它没有能

力承担无限责任。而实际上关于核能事故几乎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是主要由国家或政府来承担无限责任的。

还有，对于国有化的对策，还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弊端，

比如缺乏效率等。

救济受灾者和核能事业的健康发展

有关法律中所规定的目的，也就是救济受灾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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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能源政策
－－核能企业的有限责任

经历了福岛县的核能事故后，日本想要改变原有的能源政策。其中，核能发电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成为最

大的焦点。请看东京大学教授山口光恒的解析。



核能事业的健康发展，笔者的想法是，

保持现有的核能发电民营体制，将企业

的赔偿责任设定为有限，如何应对超出

的部分则由议会审议并做出判断。我们

看一下全世界的情况就会发现，除了日

本、德国、瑞士、瑞典 4 个国家以外全

部都是有限责任。在责任限额上，法国

是 9150 万欧元（大约 91 亿日元），英

国是 1.4 亿英镑（大约 175 亿日元），非

常低。超出的部分由国家补偿，其限额

两个国家均为包括企业负担的部分在内，

不超过 3 亿“纸黄金”（大约 360 亿日元）。

之外国家不再负有责任。修订的巴黎条

约以及布鲁塞尔补充条约、追加议定书

生效之后，包括国家补偿在内金额将会

提高到 15 亿欧元（1500 亿日元），即便

如此也完全不够，而且从现在看来还不

知道何时会生效。与此成为对比的是美

国了。

在美国，依据 Price-Anderson Act 法，

企业的赔偿限额（有限责任）根据核电

站的反应堆数限定在大约 126 亿美元（大

约 9600 亿日元）。具体说来就是民间的

赔偿责任保险最多支付 $375M，不足的

部分则由核能企业负担。万一受灾额度

超过了 126 亿美元的话该怎么办呢？这

时国家并不存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而

是总统在议会上提出补偿计划，然后由

议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也就是说，在美

国对于超出 126 亿美元的损害，企业和

国家会为了救济受灾者采取措施，但这

种措施有别于法律责任。英法两国对于

受灾者救济的绝对限额是 3 亿“纸黄金”，

而美国超出 126 亿美元的时候则会根据

情况采取最好的对策，这点上二者大相

径庭。顺便提一下规定无限责任的德国

的情况，加上投保额度等企业担负的损

害赔偿义务最高是 25 亿欧元（2500 亿

日元），在战争等保险中免责的情况下则

由政府来补偿，但是超出的损害部分则

要看企业的资金能力了，这样一来救济

受灾者的保证就无从谈起。

正如开头所讲的那样，日本无论选

择哪个选项，在今后的大约 20 年间核

能发电事业都将会持续。或者进一步说，

从能源安全保障、可再生能源陡增等导

致电力费用的大幅度增加以及对企业国

际竞争力的影响、全球变暖对策改变等

观点来看，一定程度上来说核能发电是

必须的。英法的制度对于达到救济受灾

者的目的来说相距甚远，而德国的无限

责任制度，严格地执行也只能是引发企

业破产，而对救济受灾者毫无帮助。综

合考虑以上几点，我认为美国的做法具

有现实意义，而且无论是对于救济受灾

者还是核能事业的健全发展都有帮助。

作为今后应当探讨的课题，比如企业的

责任范围和最高限额，其中还有民间保

险的作用等。

当前，我们必须对今后的能源政策、

核能政策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尤其

是向企业有限责任转换，而超出的部分

委托议会做出判断、采取相应措施的方

式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执笔 ：山口光恒（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
心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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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者遇到战争以及巨大自然灾害而引发的相关损害赔偿保险可以免除，但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免除责任，同时还必须执行 25 亿欧元为上限的保障。
2）根据 104 座核反应堆计算出来的。
3）汇价 ：1 美元＝ 80 日元，1 欧元＝ 100 日元，1 磅＝ 125 日元，1SDR ＝ 120 日元。
4）布鲁塞尔补充条约、追加议定书没有生效的情况下，该赔偿额度增加到 15 亿欧元（1500 亿日元）。
出典 ：作者根据 2012 年 2 月 1 日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基本问题委员会汇总的资料为基础制作

主要国家赔偿体系的比较


